
工作研究
现行粮食、食品、外贸企业

工效挂钩办法亟待改进

马晓华  燕 仪

为了完善国营商贸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

浮动的财务政策与制度规定，最近，我们对湖南省、

沈阳市和大连市（以下简称“一省两市”）的国营商业、

粮食、外贸企业推行工效挂钩的有关情 况作了调查，

发现除纯盈利的商业企业是比照工业企业实行工效挂

钩办法，利弊情况也大同小异外，现行粮食、食品、外贸

企业实行的工效挂钩办法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进。

一、存在问题

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是企业工资制度的

一项重大改革，一省两市粮食、食品、外贸系统近年

来推行工效挂钩的实践证明，这一办法由于有浮动晋

级的巨大吸引力（企业职工普遍反映“奖金只管一阵

子，而基本工资晋级管一辈子”），因而它对于调动

企业和广大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是有一定 积 极作用

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一）挂

“减”不挂“超”。企业职工基本工资浮动晋级成为

刚性指标，湖南省粮食商业企业1988年实行平价亏损

与减亏额挂钩，当年核定亏损额21 000万元，年终实际

亏损30 358万元，超亏9 358万元，剔除认帐的政策性增

亏5 000万元后，仍超亏4 358万元，应扣效益工资1 307

万元，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效益工资分文未扣，

企业职工收入仍有一定的增长。沈阳市外贸企业1989

年实际执行结果，盈亏总额和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两项

考核指标均未完成，应扣40%的新增效益工资，结果

左让右让，采取在保40%升级面的基础上倒算扣减率

的办法，结果只扣了 7 %的新增效益工资。

（二）不惜血本保职工工资浮动晋级面。目前粮

食、外贸企业大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上交

任务和职工基本工资浮动晋级都是硬指标，两头都要

保。为了保证两头，企业想方设法采取措施，有时甚

至采取不惜血本的办法。如湖南省粮 油进 出 口公司

1989年实际创汇额有较大幅度下降，上交中央和省的

外汇任务难以完成，为了既保证完成上交任务，又保

住职工工资升级，最后以超亏 4 000多万元的代价购买

调剂外汇换取了人均提取半级效益工资的实惠。由于

挂“减”不挂“超”。不惜血本保职工工资浮动晋级，

因此，近年来出现了一方面亏损额逐年大幅度递增，
另一方面职工人均工资也逐年递增的局面。如大连市

粮食商业企业，1987年平价粮食亏损7 513万元，人均

工资1 346元，1988年亏 损增 加到10 672万元，增长

42% ，人均工资为2 251元，增长67.2% ，1989 年亏损

上升到15 173万元，增长42.2% ，人均工资为2 479元，

增长10.1%。

（三）外部环境变化大，政策性增亏 因素多，使

得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流于形式，工效挂钩

的实质是确定合适的经济效益指标，政策性亏损的粮

食、食品、外贸企业的最理想效益指标乃是亏损额或

盈亏总额，如果用其它相关 指标代替，就达不到工效

挂钩的真正目的。如湖南省1988年对外贸企业以出口

创汇额为挂钩指标，由于出口创 汇额较“虚”，几乎

所有的挂钩企业都反映，1988年轻易得到了挂钩工资，

但如果选择与减亏额挂钩，又由于近 年来国家出台的

政策性增亏因素较多，加上物价上涨，企业事实上又

难以减亏，即使这样挂了，年终由于政策性增亏因素

扯不清也兑不了现。从一省两市两年多的实践来看，

无论是同减亏额挂钩的，还是同相关指标挂钩的，经济

效益指标都是软约束力 的。因此，外部环境的大起大

落，政策性增亏因素多，掩盖了企 业经营性亏损，从

而使得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流于形式。

（四）财政部门内部对工效挂钩办法存在不同认

识，主动加强管理与监督不够，不论是已实行工效挂

钩的地方还是未实行工效挂钩的地方，对政策性亏损

的粮食、食品、外贸企业要不要搞工效 挂钩或工资总

额包干办法存在不同认识。不主张这些行业搞工效挂

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的人数不少，呼声很大。这种

状况的存在，影响了财政部门主动对工效挂钩加强管

理与监督的积极性，主要表现是：一是配备的人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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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省两市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固定的专职干部很

少，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炮；二是参与管理与审批的内

容不多，一省两市基本上都是挂钩企业的工资基数和

浮动比例由劳动部门为主核定，财政部门只核定经济

效益基数，这样就不利于工效挂钩办法的健康发展。

二、改进的建议

政策性亏损的粮食、食品、外贸企 业如何实行工

效挂钩办法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在面临企业工资

改革的强大压力以及既要挂钩就要促使企 业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的双重困难面前，财政部门加强管理与监督

的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近一

半省（区、市）的粮食、食品、外贸系统实行了各种

不同形式的工效挂钩办法，其他省（区、市）有的也积

极准备推行，有的仍在静观。根据国务院国发〔1990〕

33号文件关于在治理整顿期间， “凡实行承包制的企

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 挂钩浮动，

未实行工效挂钩的要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规定，现

就全国粮食，食品、外贸企业改进和完善工效挂钩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因地制宜选择企业工资制度改 革的形式。

凡是已经对粮食、食品、外贸企 业实行工效挂钩办法

的地方，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坚持

和发展工效挂钩办法，凡是未实行工效挂钩的地方，

也可积极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如果条件不具备或难以

继续挂钩下去的地方，也可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办法。

但不论是实行工效挂钩还是总额包干的地方，都要根

据粮食、食品、外贸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真正把减

亏作为主要的挂钩指标或否定指标，不能只保企业升

级这一块，而忽视提高经济效益这个最重要的目标。

（二）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企业工效挂钩

工作的管理与监督，一是要主动 与劳动、 计委等部门

配合，认真参与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效益基数和浮

动比例等的核定工作，并搞好年度清算与兑现；二是

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指标，把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

区别开来；三是设置 专门人员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监督

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四 是加强调查研究，发现

问题，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及时予以改 进和完善。

（三）要把推行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同

完善承包制有机结合起来，不论是实行工效 挂钩还是

工资总额包干的，都要把承 包的经济效益指标作为挂

钩指标或否定 指标，完不成承包任务的，一律不准提

取新增效益工资，同时对挂钩工资以外的各项资金进

行一次全面的清理，严格控制奖金的发放。

简 讯

河南省财政部门采取切实措施

努力完成今年预算

今年以来，河南省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不够理

想。1 — 7 月份全省财政收入完成年度预算的52.7% ，

比计划进度少 6 个百分点。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河南

省财政部门积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今年全省财政预

算任务的完成。他们的主要措施是：

一、 继续大力支持生产发展，扩大销售，搞活企

业。利用预算内外的间歇资金、财政信用资金大力支

持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增产适销对路产品，提高 产品

质量，增加社会有效供给。

二、狠抓扭亏增盈，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对

亏损企业进行分类排队，逐户分析亏损原因，订出扭

亏增盈措施，建立扭亏包干责任制，限期扭亏。对由

于产品结构不合理，通过技术改造 可以扭亏的，根据

财力情况可提前拨补亏损指标，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

构，提高产品质量，按期实现扭亏为盈。
三、加强征收管理，认真清交欠税。一是继续整

顿税收秩序，坚持依法治税。要坚决纠正 流转税包干

的办法，按规定依章计征，足额入库。二是要抓紧抓

好重点行业收入 和大 宗收入。三 是结合清 理 “三角

债”，认真清交欠税。对企业拖欠的税款，限期清交

入库，逾期不交的，要加收滞纳金。

四、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 制。对原

材料供应 、 生产、销售、价格比较稳定的企业，要采

取 “上交利润基数承包，超收分成”等办法。反之，

要采用 “包固定比例”的办法，解决承包中死基数不

适应活因素的问题，克服包盈不包亏的弊端，切实改

变以包代管的现象。

五、加 强粮 食企业财务管理，减少 亏损增加盈

利。要在贯彻执行“盈亏分算、收支两条线”管理办

法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平价粮油销售。认真清理和解

决粮食企业亏损挂帐，应由企业负担的超亏挂帐，一

律由企业自有资金解决。

六、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各级财

政部门动用当年超收安排财政支出，必须报上级财政

部门批准，并力争做到 财政支出 控制 在本级财力之

内，自求平衡。哪一级发生赤字，就由哪一级自行解

决。  （豫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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